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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A2-2 
安全教育保障

生命 

一、交通安全課程 

(一)實施方式：課程教學、講座、實作 

(二)實施內容 

   

二、水域安全課程 

(一)實施方式：講座、實作 

(二)實施內容 

 
 

辦理時間 112年9月、112年11月、113年2月、113年5月 

參與人員 全體師生（含日間部及進修部） 

主辦處室 學務處生輔組 

辦理內容 1. 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健康護理課程、體育
領域課程及綜合活動時間課程增加交通事件
應變、用路倫理與責任、危險感知、事故傷
害處理之相關教材、教案，並安排正式課程
實施教學。 

2. 辦理騎乘機車道路風險與事故防制、動力交
通工具安全操作流程示範、宣導防衛性駕駛
等事故預防觀念，以建立全校師生交通安全
知能。 

3. 邀請南投縣警察局具交通安全專業知識之師
資，辦理現場會勘課程，以建立師生安全駕
駛動力交通工具操作之觀念。 

4. 辦理交通服務隊交通安全專業課程以及交通
安全手勢訓練，並加強本校交通服務隊與值
勤人員的專業知能及法律素養。 

預期效益 1.建立學生正確的交通安全概念，並藉活動及
課程的辦理，發展出安全教育教材、教案，
教學示例、學習單等。 

2.藉由南投縣警察局及專業技士人員的教導，
從中激發學生進一步探索的學習動機，並引
導製作主題性的學習歷程檔案。 

辦理時間 112年10月、112年11月、113年10月、113年11月 

參與人員 全校學生、高二學生 

主辦處室 學務處體育組 

辦理內容 1. 結合本校校定必修課程山水美學-水域活動課

程 6 小時課程，其中 1 節課加強高二學生水域

安全相關知能，並在實際操作海洋艇及 SUP 立

式划槳，教導落水後如何自救以及處理方式。 

2. 辦理教師增能研習，加強教師水域安全相關知

能。 

預期效益 發展山水美學-水域活動教材教案。 




























































